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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業園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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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生水資源發展條例」已於民國104年12月通過，使我國正式進入再生水利用新紀

元，而政府推動之六大都市污水處理再生利用案均依條例積極推動中(其中鳳山溪案施工

中，預定民國107年供水)，透過工業及都市污水處理廠放流水回收再利用，期於民國120

年再生水供應量能達到132萬CMD目標，降低對自來水供應之依賴。國內產業園區開發因

應水資源供應日趨嚴峻情形下，為達到永續經營的目的，於開發規劃階段即應審慎評估

水資源再利用之可行性。

國內一般產業園區大多為傳統產業，水資源回收率介於10～30%不等，而科學工業

園區因用水需求量大，故水資源回收更顯重要，科學工業園區整體水資源回收率一般達

70%以上，個別產業如半導體或光電等，其用水回收率更要求至85%以上。近年來，產業

園區配合中央政策及因應用地需求尚陸續開發中，惟考量臺灣水資源較匱乏，加上避免

產業活動對水環境影響等因素，故產業園區多規劃使用多種水源如雨水、再生水，本文

將以國內產業園區之再生水實際應用案例進行探討及說明。

再生水多元運用
─產業園區
應用實例

1 2 3 4 5

壹、我國再生水推動現況與法令

一、我國再生水推動現況

水資源再利用已成為全球關注議題，尤

其於缺水國家或地區更是列為重大推行政策之

一，我國屬缺水地區，對於水資源再利用之推

動更深感迫切。故此，行政院於民國104年5月

指示再生水推動兩項目標，一是工業廢水回收

率由75%提高至80%；二是民國120年再生水每

日供應量從120萬噸提高至132萬噸(包含都市污

水處理廠放流水、工業區廢水處理廠放流水、

工業用水大戶放流水及生活污水大戶回收水等

四大類)，讓循環利用廢/污水的「再生水」成了

面對水荒時必須積極思考的選項。

我國都市污水處理廠主要由內政部營建署

推動辦理，故水利主管機關經濟部水利署與內

政部營建署於民國102年依據產水量、潛在用水

端距離等因素考量評估，經內政部陳報並奉行

政院核定之「公共污水處理廠放流水回收再利

用示範推動方案」，將臺中福田與豐原、臺南

永康與安平、高雄鳳山溪與臨海水資源回收中

心水再生利用等6案列為示範計畫，後續並與地

方政府積極合作推動，其中鳳山溪案推動計畫

奉行政院103年9月23日核定，該案高雄市政府

以BTO方式辦理並於105年6月2日完成甄選，預

定民國107年供水。其餘各案則由各主辦機關辦

理前置規劃評估作業中，有關6大示範案推動進

度參見表1，其中臨海與永康示範案預定依採購

法採大統包(DBO)方式辦理。

二、再生水資源發展條例

我國「再生水資源發展條例」已於民國104

年底三讀通過，賦予廢污水及放流水回收利用

的明確法律框架。再生水資源發展條例之建立

主要藉由強化賦權、友善開發、專業管理法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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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將供水端、需水端及再生水事業連接，落實

智慧管理水資源之制度，支持產業區域持續發

展，希望透過再生水之供應來提高整體供水可

靠度，並帶動再生水關聯產業之發展，立法背

景及條例內容概要如下。

(一)	立法背景

1.	�再生水之發展涉及介面多，需要法源 

賦權：

	 (1) �污水水源屬公共下水道系統，負責單

位為內政部及地方政府。

	 (2) �廢水水源屬專用下水道系統，負責單

位為特定區域下水道機構。

	 (3) �用水整合由產業園區主管機關負責。

	 (4) �水資源情勢、調度與管理，由中央水

利主管機關負責。

2.	�現況環境不利再生水，發展需仰賴強制

及獎勵措施：因用水端需要支付高於自

來水價並興建二元供水系統，造成現況

缺乏使用再生水之誘因，需要有法源之

強制措施，來推動執行。

(二)	條例內容概要

1.	�水源供應短缺之虞地區內，開發單位用

水計畫強制使用一定比率之再生水(第

四條)。

2.	�水源供應短缺之虞地區內，地方政府

應積極開發或得無償供應放流水(第

五條)。

3.	�再生水經主管機關同意納入區域水源

表1 我國水資源回收中心再生利用示範案推動情形(至105年11月)

水資
中心

現況
再生水 
供應量
(CMD)

供水 
對象

預定 
供水時程

經費預估
(百萬元)

辦理現況

鳳山溪
運轉中 
(3.1萬
CMD)

4.5萬
臨海

工業區

108年
(107年 
供2.5萬)

2,639.5

本案已由「欣達中鼎企業聯盟」議約，並成
立「藍鯨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之再生水
經營業特許公司，於105年8月22日完成簽
約，特許年限共17年。

福田
運轉中
(6萬
CMD)

13萬
台中港
工業
專區

109年 
(修正至
111年)

4,342.4

1.�本案已於104年3月30日辦理合作意向書簽
訂記者會。

2.�本案提供13萬CMD放流水量，採「浮動分
配」方式並預留彰濱工業區使用彈性，惟
原則仍以優先供臺中港工業專區使用。

臨海 建設中 1萬
臨海

工業區
109年 805.4

1.刻正進行污水處理廠興建招標作業。
2.�調查臨海工業區有3.5～4.5萬CMD意願。

永康 設計中 1.5萬
南科台
南園區

109年 1,196.1 1.�永康水資源回收中心與再生水廠依採購法
採大統包(DBO)方式辦理，目標109年初完
工。

2.�永康案已於105年7月27日由經濟部、內政
部、科技部、台南市政府共同辦理合作意
向書簽訂記者會。

安平
運轉中 
(12.8萬
CMD)

6萬
南科台
南園區

109年 4,392.5

豐原 設計中 2萬
中科台
中園區

109年 1,714.8
臺中市政府採以需訂供方式，評估本案應由
水湳廠或豐原廠作為供水對象。

總計 28萬 15,172.7

註：參考公共污水處理廠放流水回收再利用推動說明會資料，營建署，2016.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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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有土地取得方式及管線穿越私有土

地上空或地下之地上權取得方式(第十 

四條)。

9.	�再生水費之計算公式及其調整或爭議處

理方式(第十六條)。

10.	�違反該條例相關規定之罰責(第十九條

至第二十五條)。

另整理再生水資源發展條例及相關子法分

類如表2所示。

貳、產業園區開發需求及背景

一、產業園區開發需求

國內產業園區開發係依據經濟部訂定之

「產業創新條例」，而因應金融海嘯造成全球

性經濟衰退，加上區域經貿整合之趨勢，為協

助國內產業轉型與重組及發展優勢關鍵技術以

面對當前環境挑戰，經濟部另訂定「產業發展

綱領」及「經濟部2020年產業發展策略」，期

能達成下述七點目標：

(一)	厚植產業軟實力，優化產業結構。

者，中央主管機關或中央目的事業主管

機關得補助其部分建設費用(第六條)。

4.	�再生水之使用用途及其水質標準(第七條)。

5.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及特定區域目

的事業主管機關應依再生水開發案之水

源來源，分別辦理再生水開發案及廢

(污)水或放流水使用之審查、許可、廢

止、變更；再生水開發案建設及營運之

監督、查核事項；再生水經營業之水

價核定等事項。另規定特定園區使用直

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所辦再生水開發

案之再生水者，由該特定園區之目的事

業主管機關辦理區內用水需求整合與分

配、區內相關設施配置之審核等事項(第

八條)。

6.	�再生水經營業之組織與籌設程序、再生

水開發案之申請與變更程序、再生水經

營業於興建及營運階段之管(第九條及第

十條)。

7.	�供自行使用之再生水取用案申請、變更

程序及管理規範(第十一條)。

8.	�政府機關興辦再生水開發案之廠站所需

表2 再生水資源發展條例與相關子法分類表

類別 再生水資源發展條例 相關子法

行政類別 第六條 中央對直轄市及縣(市)政府再生水開發案建設費用補助辦法

供需類別

第四條 水源供應短缺之虞地區使用再生水辦法

第五條 公共下水道系統污水或放流水無償供應之一定期限及其計費準則

第十四條 再生水經營業收取費計算公式準則

技術類別

第七條 再生水質標準及使用遵行辦法

第十三條
再生水開發案取水構造物與水處理設施及供水設施專業技師簽證
規則

申請管理
類別

第九條 再生水經營業籌設許可及再生水開發案興辦許可辦法

第十一條 下水道系統廢污水或放流水供自行使用許可申請辦法

第十五條 再生水設施檢查及水量申報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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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參與全球區域經濟整合，提升台灣國

際競爭優勢。

(三)	�順應節能減碳潮流，促進產業綠色成

長。

(四)	�全面強化產業競爭要素，提升附加價

值。

(五)	�提升商業創新力，創造服務產業競爭

力。

(六)	擴大經營國際化，開創服務新視野。

(七)	調整產業人力結構，並兼顧就業。

本文為以國內開發中某產業園區(以下簡

稱本園區)實例作為討論背景，該產業園區除

依上述政策開發外，亦為配合中央推動「加強

推動台商回台投資方案」，協助台商回台購地

設廠，及配合經濟部「輔導未登記工廠合法經

營方案」，鼓勵及協助未登記工廠尋求合法土

地，並作有效管理，避免影響整體環境。

而經開發單位檢討本園區之開發定位、引

進產業內涵及因應地方環保及文化團體期待，

園區規劃引進低污染之產業進駐，並考量水資

源永續利用目標規劃將污水處理後之放流水回

收再利用。依開發目標，本園區開發完成後除

可供地方政府安置傳統產業並集中管理外，亦

可結合當地既有產業園區，將上、中、下游產

業整合集中，以提高產業之整體競爭力。

配合廠商用地需求殷切，本園區採公共

工程設計及土地租售同時進行，另公共工程配

合進駐廠商建廠同步施工，以符合廠商投資商

機，並加速園區開發時程。

二、產業園區背景說明

(一)	開發工程內容

	 本園區開發工程包含整地、道路、防

洪排水、自來水管線、污水管線、污水處

理廠、電力、電信、照明、景觀綠化及生

態(含保育區)及服務中心等公共設施。

(二)	預定引進產業類別

	 考量本園區開發定位同時為降低污染

總量，將引進低污染性之產業，並要求部

分進駐產業不得產生製程廢水，產業類別

整理如表3。

三、環評承諾說明

本園區於環評變更程序通過時，即承諾

將區內廢水全面回收處理後再利用，故於相關

表3 園區預計引進產業類別

主要分類
編號

行業名稱

C-製造業

C08 食品製造業

C12 成衣及服飾品製造業

C13 皮革毛皮及其製品製造業

C22 塑膠製品製造業

C24 基本金屬製造業

C25 金屬製品製造業

C26 電子零組件製造業

C29 機械設備製造業

C30 汽車及其零件製造業

G-批發及零售業

G45-46 批發業

H-運輸及倉儲業

H530 倉儲業

J-資訊及通訊傳播業

J58 出版業

J59 影片服務聲音錄製及音樂出版業

J620 電腦系統設計服務業

J63 資料處理及資訊供應服務業

M-專業、科學及技術服務業

M70 企業總管理機構及管理顧問業

M71 建築工程服務及技術檢測分析服務業

M72 研究發展服務業

M740 專門設計服務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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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度後，作為區內綠地澆灌、清洗及廠商

冷卻用水等水源，故園區訂定優於放流水

標準之三級處理水質標準，本文另納入行

政院環保署預告修正之放流水標準進行比

較，詳見表4所示。其中環保署為提升河川

氨氮水質符合水體標準及優化水體環境，

擬於未來增訂氨氮管制項目，並給予本標

準修正後之既設業者二階段緩衝期。而本

園區污水處理於開發時即採優於標準規

劃，生物處理具除氮功能，放流水除可符

合目前標準外，亦可滿足未來加嚴之管制

標準。

環差報告中，已訂定放流水回收再利用管理計

畫，除從源頭透過產業種類管制及用水量限

制，並制訂優於目前放流水標準之三級處理水

質標準，藉由完善之污水處理廠及中水道工

程，確保中水及再生水可以如期達到再利用目

標，茲分別說明如下：

(一)	三級處理水質標準

	 為達到放流水回收再利用之目標，

該園區內事業所產生之廢污水經收集、處

理、消毒及再生等程序將水質提升至不同

表4 園區三級處理水質標準

項目 三級處理水質標準 105年放流水標準 106年預告修正標準

水溫

一、�放流水排放至非海洋之地
面水體者：

1.�攝氏38度以下(適用於5月至
九月)。

2.�攝氏35度以下(適用於10月
至翌年4月)。

二、�放流水直接排放於海洋
者，其放流口水溫不得超
過攝氏42度且距排放口
500公尺處之表面水溫差
不得超過攝氏4度。

一、�放流水排放至非海洋之地
面水體者：

1.�攝氏38度以下(適用於5月至
九月)。

2.�攝氏35度以下(適用於10月
至翌年4月)。

二、�放流水直接排放於海洋
者，其放流口水溫不得超
過攝氏42度且距排放口
500公尺處之表面水溫差
不得超過攝氏4度。

一、�放流水排放至非海洋之地
面水體者：

1.�攝氏38度以下(適用於5月至
九月)。

2.�攝氏35度以下(適用於10月
至翌年4月)。

二、�放流水直接排放於海洋
者，其放流口水溫不得超
過攝氏42度且距排放口
500公尺處之表面水溫差
不得超過攝氏4度

氫離子濃度
指數

6.0～9.0 6.0～9.0 6.0～9.0

氟鹽 15 15 15
生化需氧量

(最大值)
14 25 25

化學需氧量
(最大值)

52 80 80

懸浮固體
(最大值)

14 25 25

氨氮 12 - *75

硝酸鹽氮 40 50 50

酚類 1.0 1.0 1.0
陰離子介面活

性劑
10 10 10

氰化物 1.0 1.0 1.0
油脂(正已烷

抽出物)
10 10 10

溶解性鐵 5 10 10

溶解性錳 5 10 10

鎘 0.0135 0.03 *0.02

鉛 0.45 1.0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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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三級處理水質標準 105年放流水標準 106年預告修正標準

總鉻 0.9 2.0 *1.5

六價鉻 0.225 0.5 *0.35

甲基汞 2×10-7 2×10-6 2×10-7

總汞 0.00225 0.005 0.005

銅 1.35 3.0 *1.5

鋅 2.25 5.0 *3.5

銀 0.25 0.5 0.5

鎳 0.45 1.0 *0.7

硒 0.25 0.5 *0.35

砷 0.225 0.5 *0.35

硼 1.0 1.0 1.0

硫化物 1.0 1.0 1.0

甲醛 3.0 3.0 3.0

多氯聯苯 不得檢出 0.00005 0.00005
總有機
磷劑

0.5 0.5 0.5

總氨基
甲酸鹽

0.5 0.5 0.5

除草劑 1.0 1.0 1.0

安殺番 0.03 0.03 0.03

安特靈 0.0002 0.0002 0.0002

靈丹 0.004 0.004 0.004
飛佈達及其衍

生物
0.001 0.001 0.001

滴滴涕及其衍
生物

0.001 0.001 0.001

阿特靈、
地特靈

0.003 0.003 0.003

五氯酚及其鹽
類

0.005 0.005 0.005

毒殺芬 0.005 0.005 0.005

五氯硝苯 不得檢出 0.00005 0.00005

福爾培 不得檢出 0.00025 0.00025

四氯丹 不得檢出 0.00025 0.00025

蓋普丹 不得檢出 0.00025 0.00025

錫 - - *2.0

真色色度 550 550 550

銦 - - *0.1

鎵 - - *0.1

鉬 - - *0.6

註：

1.�106年預告修正標準將部分項目分兩階段提高水質標準，第一階段自109年7月1日起，第二階段自112年7月1日起，本表中以*號註明者為第一
階段標準。

2.�本表各項目限值，除氫離子濃度指數為一範圍外，均為最大限值，其單位如下：
  (1)氫離子濃度指數：無單位。
  (2)真色色度：無單位。
  (3)其餘各項目：毫克/公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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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中水道工程

	 管線系統除考量輸送水質及水量因素，

另考量供水水質差異性，園區將設置兩套供

水(中水及再生水)獨立管線，避免水質混合

影響規劃用途，輸送方式如同自來水工程，

將採用加壓供水，其中規劃將中水用於區內

公設區域澆灌及洗街，再生水則作為區內

廠商冷卻(含空調)、鍋爐或製程用水水源。

參、產業園區放流水再利用多元
推動說明

為達成放流水再利用之目標，除依環評

承諾內容設計相關工程外，亦需考量廠商進駐

率、再生水量及需求、本園區開發內容等條

件，開發過程中滾動調整才能將中水及再生水

有效利用，圖1為本園區中水及再生水運用規劃

說明，本節將針對污水處理廠及中水道工程等

兩部分進行說明。

一、污水處理廠工程設計考量

污水處理廠營運係為確保中水及再生水供

水穩定之命脈，故於設計時除需設置符合環差

報告內規劃單元外，更須考量用地面積、工程

費用、工址條件、施工可行性、操作維護便利

性、人行動線等實際條件，以降低污水處理廠

操作風險，相關設計構想說明如下：

(一)	污水處理單元流程說明

	 本工業區污水處理廠平均日處理容量

為1,030 CMD，考慮開發初期廠商進駐率

低，廢污水水量不高，為增加操作彈性，污

水處理廠將分成兩道處理線，而為避免工

程介面分割過多及設備閒置，土建部分採

一次興建完成，單元設備則分兩期建置。

(二)	中水及再生水用途

	 為有效利用水資源，園區將依使用用

途別，分別制訂中水及再生水兩股水源供

應使用標的，分述如下：

1.	中水

	 本園區廢污水經污水處理廠三級處理

後，水質可符合放流水標準及環差報告中

訂定之三級處理水質標準，除可作為污水

處理廠之消泡及反沖洗用水外，更將提供

區內綠地澆灌、空地清洗及洗街之用，足

夠完全利用污水處理廠產生之放流水。

2.	再生水

	 當廠商進駐率提高時，污水處理廠處

理後之水量亦將隨之提高，為提供更佳水

質供多元利用，將45%放流水經再生處理

程序(超過濾(Ultrafiltration UF) + 逆滲透

(Reverse Osmosis, RO))後，產生之再生水

可提供區內廠商作為冷卻(含空調)、鍋爐

或製程用水水源；水質部分將參考新加坡

NEWater 新生水水質標準及依廠商需求進

行訂定。

(三)	污水處理廠工程

	 本園區污水處理廠設計平均日污水量

約1,030CMD，設計處理水質為COD 350mg/

L、BOD
5
 200mg/L、SS 200mg/L。設計處理

流程為將區內廢水經專用下水道收集後，

經由前處理進入調勻池調勻水質及水量，

再依序進入初級處理、二級生物處理具生

物除氮功能、三級化學混凝處理後，加上

過濾及消毒程序，確保水質能符合標準，

並使水中保有餘氯，以利回收再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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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污水處理流程係將區內污水下水道系

統收集之污水，於進流水池匯流後通過前

處理及初級處理單元(含攔污柵、巴歇爾量

水槽、沉砂池、流量調勻池、初沉池)、二

級生物處理單元(含pH調整池、缺氧池、好

氧池、二沉池)、三級處理單元(含緩衝池、

混凝膠凝池、三沉池)及加壓過濾、加氯消

毒等處理程序後，將處理後之污水(中水)

蓄存於回收水暫存槽，再藉由回收水加壓

站及區內佈設之中水管線提供區內綠帶澆

灌、道路洗街等次級利用。而再生水處理

系統(包含UF及RO單元)則依據環評承諾，

於廠商進駐率提高時再行設置。另為確保

送至中水道系統之水質符合標準，將於回

收水加壓站內設置水質自動連續監測設

施，以即時掌握水質。

	 處理污水過程產生之污泥，則透過污

泥處理流程，將初沉池、二沉池及三沉池

之污泥及浮渣由管線泵送至污泥暫存槽，

透過污泥濃縮、消化及脫水等程序減少體

積，貯存後定期委託處理業者外運處理。

整體污水及污泥處理流程詳圖2。

(二)	污水處理廠平面配置說明

	 污水處理廠用地面積約為1.4公頃，整

體廠區配置藉由T型8米廠區道路劃分為三

大區，整體平面配置詳見圖3，分別為西北

側之污水處理單元及暴雨逕流處理單元、

西南側之次級用水暫存槽及再生水處理單

元，以及東側之操控中心及廢棄物處理

用地。

	 污水處理單元配置考量污水處理流程

及廠區道路規劃，將污水由污水下水道最

末端人孔引入至進流匯流井，並經前處理

泵送至調勻池後，即藉由重力通過後續處

理單元，因本污水處理廠處理容量小，基

於經濟性考量，故池體採共構方式設計。

主變電站及鼓風機房配合台電配電場位置

設置於單元北側，單元西側則設置污泥處

理機房及備用之污泥乾燥砂床，為便利後

續設備更換維修，單元東側及南側皆與8米

圖1 園區中水及再生水運用規劃說明

說  明：

前處理─攔除大塊固體物，保護後續處理單元。

初級處理─初步去除懸浮及大塊固體物，確保污水水質及水量穩定。

二級處理─去除水中有機物、懸浮固體物及氨氮。

三級處理─再次去除有機物、懸浮固體物及其他污染物。

過濾消毒─確保水中保有餘氯，避免水質變質。

UF/RO─提高水質標準，達冷卻用水等級。

中水─用於區內綠帶澆灌及掃街。

再生水─提供廠商冷卻及製程用水。



6
專
題
報
導

No.114│April, 2017│ 313

路則規劃為操控中心(含中央監控室及水質

化驗室)、停車場。

	 另依據環評承諾，分別於本污水處理

廠區道路相鄰、單元西側及北側則設置一

條6米寬之維修道路；另後續再生水處理單

元因尚未確定設置需求，規劃設置於隔廠

區道路之西南側用地；用地東側隔廠區道

圖2 園區污水處理流程圖

圖3 園區污水處理廠平面配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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廠用地內設置一座容量為1,700立方公尺之

暴雨逕流收集池，以及容量為8,000立方

公尺之次級用水暫存槽，另規劃面積為0.1

公頃之R類廢棄物處理用地。考量本計畫

區之排水溝設於污水處理廠用地北側，為

利引入暴雨逕流及將處理後之逕流引導回

滯洪池，故規劃此收集池設置於用地最西

側，池體北側與排水溝相連，且依環評承

諾規劃混凝沉澱程序，將暴雨逕流經混凝

沉澱處理後，導回排水系統，而為利操作

管理，產生之污泥將以設置於暴雨逕流收

集池上方之污泥乾燥砂床處理，再定期委

託業者清運污泥並定時進行清淤。而次級

用水暫存槽，依據環評之設置概念，將與

污水處理廠單元一次興建完成，以利於連

續降雨時貯存回收水，惟考量其量體較為

龐大且非每日使用，故規劃設置於再生水

處理單元用地旁之西南側用地。至於R類廢

棄物處理用地，則因與污水處理無直接關

連，故規劃於用地東南側，靠近操控中心

以利管理。

	 廠區主要道路為8米寬，次要道路則為

3.5米寬，廠區內部各處理單元及各棟建築

皆可由道路抵達，以利人員機具進行操作

維護；另為管理進出人員及廠區安全，將

於北側臨計畫道路位置設置大門，並沿道

路設置菱形圍籬網，其餘三側則藉由密植

栽及滯洪池作為天然圍籬。

二、中水道工程配置規劃

(一)	中水道管線平面配置及開挖埋設說明

	 本園區中水道工程包含中水管線及

再生水管線工程，因兩者水質不同，故規

劃兩套輸送系統，其中中水因用於區內公

設區域澆灌及道路清洗，故中水管係由污

水處理廠為始，沿區內綠帶、公園及停車

場設置；而再生水管則考量大型廠商需求

高，故規劃沿面積較大之坵塊埋設。至於

中水道之管徑，經考量基地地勢、坵塊用

水量、管中流速等條件，再以軟體進行

水力模擬分析，確保接水點水壓至少為

1.5kgf/cm2後，將主要管徑訂為100mm，而

用戶接水端之支管部分則訂為50mm。

	 本園區為新開發產業園區，大部分用

地並無既有管線，故中水道管線埋設採用

明挖覆蓋法，埋設深度如同自來水管，以

管頂距地面至少達120公分為原則，避免

中水道受車輛重壓而毀損。至於管溝回填

材料則依埋設於道路下方及埋設於設施帶

(如人行道及綠帶)等分成兩類，原則皆回填

CLSM，減少路基沉陷之風險，確保路基路

面安全舒適。

(二)	中水道管材選擇

	 由於經UF/RO程序之再生水水質將偏酸

性且導電度低，由於採壓力輸送，故中水

道管材之選擇需具備下列條件：

1.	�耐拉及抗壓性，以承受管線所受之內外

壓力。

2.	�具韌性及耐撞擊性，以抵抗振動及撞 

擊力。

3.	耐腐蝕耐酸且管內光滑阻力小。

4.	水密性佳、安裝容易及具備低溶出性。

	 本 計 畫 整 理 高 密 度 聚 乙 烯 塑 膠 管

(HDPE)、玻璃纖維強化塑膠管(GRP)、聚

氯乙烯塑膠管(PVC)及耐衝擊硬質塑膠管

(HIW-PVC)等管材特性，其特性比較詳表

5，考量再生水水質、管材成本、使用年限

及埋設環境後，本園區統一選用耐衝擊硬

質塑膠管(HIW-PVC)作為中水道管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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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水資源多元運用

	 傳統社會大眾對於廢污水之認知多如

同廢棄物，無回收再利用之可行性，惟極

端氣候及水資源開發日益困難，故相關主

管機關相繼推行政策及宣導，應將污水視

同資源放置在合適之位置，表6為本園區

放流水多元運用標的及預估用量表，可看

出放流水應用之項目及用量。本園區開發

完成後，將可具體成為污水再生利用之案

例，達成水資源多元運用之目標。

(三)	降低水環境影響

	 一般產業園區或科學工業園區之廢

三、放流水回收再利用效益

統整本園區污水經處理後再利用之具體效

益，分別說明如下：

(一)	自來水使用量減少

	 台灣因降雨分布不均、河道坡陡流

急，導致水資源無法有效貯存而屬缺水地

區，故水資源極其珍貴。過往澆灌及洗街

用水多使用自來水，惟其所需水質並不需

達到自來水之水質標準，故本園區將經由

污水處理廠處理後之中水，運用於澆灌及

洗街，可有效減少自來水使用量，進而提

高自來水資源分配效益。

表5 中水道管材特性比較表

管材
特性

高密度聚乙烯塑膠管
(HDPE)

玻璃纖維強化塑膠
(GRP)

聚氯乙烯塑膠管
(PVC)

自來水用耐衝擊
塑膠管(HIW-PVC)

接頭
型式

使用熱熔對接，施工時間較
長(∮300mm加熱、冷卻時
間約需30～42分)。

套接式接頭，施工容易，
具可撓性。

冷接承插式，施工
容易。

冷接接合式，施工
容易。

管壁
光滑度

內部表面光滑，摩擦係數
小。

內部表面光滑，摩擦係數
小。

內部表面光滑，摩
擦係數小。

內部表面光滑，摩
擦係數小。

管徑mm φ40～400mm φ25mm～2400mm φ13mm～600mm φ13mm～400mm

管材
長度

4m、6m 6m 5m、7m 4m、6m

耐腐蝕 耐酸鹼、耐腐蝕 耐腐蝕 耐腐蝕、不耐酸 耐酸鹼、耐腐蝕

抗外壓
抗外壓強度高、耐衝擊、耐
重壓。

分為四級，抗外壓強度較
低，需配合其他保護措
施。

抗外壓強度較高，
惟CNS並無抗外壓強
度規定。

耐衝擊、耐強震性
佳

施工
容易度

容易 容易 容易 容易

價格 中 中 最低 低

市場
供應

國產或進口，家數至少4家
以上。

需 進 口 ， 代 理 商 家 數 2
家。

國產，至少5家。 國產，至少5家

適用
標準

CNS-2458-K3013
化學工業及一般用高密度聚
乙烯塑膠管

CNS-11646-K3080
污水與工業用玻璃纖維塑
膠管

CNS-1298-K3004
聚氯乙烯塑膠硬質
管

CNS-14345-K3114
耐衝擊硬質聚氯乙
烯塑膠管

管材
特性

重量輕，水密性優，韌性
大，剛性小，抗腐蝕性優、
使用年限長、無毒性，接頭
施工費時。

重量輕，施工容易，接頭
少，水密性佳，抗腐蝕性
優，抗外壓強度較差，需
配合補強措施。管材單價
適中。

重量最輕，施工容
易，抗腐蝕性佳，
價格最便宜，供貨
普遍性高，韌性較
差，抗震性較差。

重 量 輕 ， 施 工 容
易 ， 電 氣 絕 緣 性
佳，具高可撓性及
水 密 性 及 耐 腐 蝕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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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水，經由污水處理廠處理後，放流水納

入承受水體(如河流、海洋等)，藉由水體

之自淨能力將污染物再削減，過程中仍局

部造成水體污染負荷上升。本園區規劃將

廢污水處理後全回收再利用，故未來無放

流至承受水體之需求，可大幅降低水環境

影響。

肆、國內再生水利用推動展望

台灣地區雖降雨量豐沛，但因為地理環

境因素，水資源蓄存不易，且近年來由於氣候

變遷導致降雨頻率及降雨量之變化加劇，造成

旱澇變異情形更趨嚴重，最終導致水資源供應

不穩定。政府目前積極透過各種推動政策及方

案，目的要將缺水風險降至最低，推動策略不

外乎水資源開源及節流兩大面向，在水資源開

源部份，除因台灣環境因素導致合宜之蓄水場

所不易尋覓外，環保課題往往成為水資源開發

推動最大需克服對象；而節流部份，具體推動

政策包含：修法強制使用省水標章產品，以及

耗水費的徵收等，希望可以將水資源作最佳化

利用，將可能的浪費降至最低。

於水資源開發不易情形下，再生水利用就

成為目前較具推動潛力的替代水源，我國已公

告「再生水資源發展條例」及相關子法，讓推

動再生水利用具法源依據，包含政府補助、水價

訂定及營運管理等均可依循辦理，目前國內已

有鳳山溪污水處理廠之再生水利用案進行開發

中，未來尚有其他開發案陸續推動，除可達到

再生水量利用目標外，因再生水主要供應工業

用水需求，將可大幅降低工業用水缺水風險，

其效益將大於工業因缺水導致之損失風險。

再生水利用的推動，除要有供給面、需求

面及法規面支撐外，穿插其中重要角色為再生

水相關產業的形成及發展，故再生水推動整體

可視為供需問題、也是市場問題，有再生水需

求，即會發展出相關產業鏈(膜技術、管線、組

裝及操作營運等)，產業越蓬勃發展相對可降低

開發成本，進而提高使用再生水意願。

新加坡與台灣同樣列為缺水國家，水資源

問題甚至影響國家存亡，該國政府水資源政策

朝「開源節流」推動，除向鄰國馬來西亞購水

外，為防止購水合約到期及污染影響向馬來西

亞購水之水源供應，其政府積極在國內開闢水

庫或蓄水池收集地表逕流水、發展海水淡化技

術，更回收都市污水經過薄膜處理後成為新生

水(NEWater)作為水源之一。引用經濟部水利署

分析新加坡推動經驗顯示，該國為確保水源自

主供應，不遺餘力發展再生水與海淡水等公共

表6 本園區放流水多元運用標的及預估用量表

放流水用途
園區開發初期 園區開發完成

中水需求量 再生水需求量 中水需求量

澆灌用水 716 - 716

污水處理廠用水 8 - 14

洗街用水 41 - 41

沖廁用水 - - 15

冷卻用水(含空調) -

463

-

鍋爐用水 - -

清洗用水 - -

回收水需求量 765 1,249

回收水供給量 631 1,030



6
專
題
報
導

No.114│April, 2017│ 317

4.	 高雄市政府，「促進民間參與高雄市鳳山

溪污水處理廠放流水回收再利用示範案

之興建、移轉、營運(BTO)計畫先期計畫

書」，2015年。

5.	 台灣水環境再生協會，「水高級處理及再

利用」，2016年。

6.	 臺中市政府，「臺中市福田水資源回收中

心放流水回收再利用推動計畫」，2016年

7.	 經濟部水利署，「啟動再生水產業引擎」

公告訊息，2016年。

8.	 內政部營建署，「公共污水處理廠放流水

回收再利用推動說明會」，2016年。

9.	 經濟部工業局，「經濟部2020年產業發展

策略」，2016年。

工程，提供國內外各類水務產業廠商之舞台；

另據估計，在2010年至2020年十年間，亞洲水

利水務基礎設施的市場規模達約4,000億美元，

新加坡水務產業除支持其國內再生水發展需求

外，部分能量更可輸出至他國，除可提高經濟

產能外亦可隨時確保該領域技術之專業地位，

足見再生水水務關連產業發展的重要性。

本文所提之產業園區再生水多元運用推動

的案例，可視為政府辦理「公共污水處理廠放

流水回收再利用推動方案」外進一步於產業用

水之直接利用，開發完成後將成為國內再生水

推動的重要里程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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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 新加坡新生水(NEWater)展示中心


